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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0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振興人員進階研習 

報名簡章 

一、招生內容  

二、研習場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三、研習課程內容 

(一)族語教學研習班 

1.培訓目的：藉由各項基礎與專業課程、實作練習、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  

課程，提升族語教師從事族語教學活動之專業知能，並強化其課程設計、

班級經營、教學管理與教師自我成長進修專業。 

  

班    別 研習日期 錄取人數 必備資格 優先錄取條件 

族語教學 

研習班 

(假日班) 

7月 30~31日 

8月 06~07日 

8月 13~14日 

80 人 

參加 90~93、96~99 年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

證合格，並參加合格

人員研習滿 36小時領 

有結業證書者。 

目前從事族語教

學工作及具備族

語能力之現任或

退休教師。 

族語教材 

編輯研習

班(平日班) 

8月 18~19日 

8月 25~26日 

9月 01~02日 

80 人 

目前從事族語

教學、族語教材

編輯工作或曾

編輯族語相關

教材書籍者。 

※以上資格均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作品之影本。 

(例：族語教師聘函及各種出版作品或教材之封面與版權頁等影本。) 



 

 

2.課程架構 

類別 科 目 名 稱 

基礎課程 

臺灣南島語言與方言變遷 

語言習得及教學理論與應用 

教案與教學活動設計原則 

專業課程 

學校行政與族語課程規劃 

班級經營與教室管理 

多媒體輔助族語教學 

實作課程 

教案、教學活動與評量設計實作 

多媒體運用教材製作 

族語教學觀摩與詴教暨教案修訂 

 

(二)族語教材編輯研習班 

1.培訓目的：培育原住民族語言教材編輯人才，開發系統連貫、難易適中、 

 生動活潑之族語教材與各種輔助教材、教具。 

2.課程架構 

類別 科 目 名 稱 

基礎課程 

智慧財產權介紹 

分級教材編輯原理原則 

教學指引編輯原理原則 

專業課程 
互動教材簡介 

互動教材應用 

實作課程 

文本創作 

教學指引編輯實作 

分級教材及教學指引修訂 

各級教材成果發表與賞析 

 

  



 

 

四、報名方式 

本次研習課程可採網路報名或通訊報名，並由本單位針對報名學員

是否曾參與合格人員研習進行查驗，故報名者無頇檢附合格人員研習證

書，僅需視個人狀況提供其他相關審查資料，如：族語教師聘函及各種

出版作品或教材之封面與版權頁等影本。報名程序說明如下： 

(一)通訊報名 

1.填寫報名表與志願表：請以清晰正楷中文字體及族語書寫符號，於 

簡章所附報名表上詳填個人報名資料與志願。 

2.準備審查資料：檢附族語教師聘函及各種出版作品或教材之封面與 

版權頁等影本。 

3.寄回報名表件：請以簡章所附本次研習報名專用信封，裝入報名表、

志願表及審查資料後，以掛號郵寄至 10699 臺北郵局 22-13 號信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100 年原住民族語言振興人員進階研

習班』收。 

(二)網路報名 

1.登錄網頁：進入研習網頁 http://ipt.sce.ntnu.edu.tw/ipthc/ 後點選『線上
報名』，進入報名系統首頁（網路報名系統自即日起開放，至 7 月 6 日
（三）下午 5:00 關閉，敬請及早報名，逾期恕不受理）：  

 

 

http://ipt.sce.ntnu.edu.tw/ipthc/


 

 

2.填寫報名表：登錄後輸入個人報名資料，送出後無法修改，請審慎

仔細填寫各欄位資料，完成確認後點選「送出」： 

 



 

 

3.填寫志願表：以阿拉伯數字 1 或 2 標明志願順序，若無意願參

加其一班別，請於該班別前之志願順序欄註記「×」，確認後請

按「送出」，既經送出恕無法修改： 

 

4.審查資料上傳：將證明文件掃描後存檔，先點選「選擇文件類型」，

接著點選「附加下一個檔案」選取檔案，最後按「按此開始上傳這個

檔案」將檔案上傳至欄位，全部完成確認後點選「已完成上傳，按此

前往報名完成」。 

 

 

 

 

 

 

 

 

 

※若證書無法掃描上傳，請於此頁直接點選「若無上傳附件，

按此前往報名完成」，再將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寄回。 

 

  

 

1 

× 



 

 

 

 

 

 

 

 

 

 

 

 

 

 

 

 

5.印報名成功訊息：完成報名後，頁面會顯示個人基本資料與班別志願

序，請點選「列印此頁請按此」以印出『報名成功列印用表』，作為報

名成功之留存憑據。 

 

 

  

 

 

測試用 

V123456879 

姓名 

測試用 

V123456789 

09123456789 

09123654796 



 

 

(三)注意事項： 
1.報名班別志願與梯次既經送出後，恕無法修改。 

2.資料無法掃描上傳或報名完成後需補充相關證明文件者，請將審查資

料影本及報名成功列印用表掛號寄至 10699 臺北郵局 22-13 號信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100 年原住民族語言振興人員進階研

習班』收。 

五、報名日期與資審錄取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0 年 7 月 6 日（三）止，以網路報名系統

顯示時間與來信郵戳為憑，恕不接受電話或現場報名，逾期恕不受

理。 

※  資格審查：報名學員頇符合簡章所定必備條件，且於期限內完成

報名程序，因名額有限，每位報名學員以至多錄取 1 種班別為原

則，並以取得 99 年合格人員研習證書者為優先錄取。  

(二)錄取公告： 

1.錄取公告：錄取名單將於 100 年 7 月 11 日（一）於研習網頁上統一

公告，公告同時將寄發錄取通知單並電話聯繫錄取學員。 

※經研習單位公告錄取名單 10 日內，如以簡訊及電話聯繫而通知不

到學員者，則取消其研習資格。 

2.候補錄取：錄取名單公告後，如有學員主動申請放棄研習者，或經研

習單位以簡訊、電話聯繫而通知不到學員者，將依序遞補符合資格之

學員至額滿為止，候補錄取學員後續將以簡訊及電話通知。 

3.保證金：本次研習課程無頇繳交費用，惟錄取學員需於研習報到當天

繳交新臺幣 1,000 元保證金。 

六、研習成績考核 

(一)修業考核： 

1.各班次學員修業期滿成績合格者，將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頒發結

業證書，並可領回保證金新臺幣 1,000 元整。 

2.研習期間每日請假逾2小時，且研習期間總請假時數超過7小時（含）

以上，恕無法頒發結業證書，保證金 1,000 元亦將納入國庫，不予退還。  

3.研習期滿但作業尚未繳交者，可領回保證金，但結業證書將予以扣留，

直至作業繳交完畢再發還。各班次需繳交作業如下： 

  



 

 

(1)『族語教學研習班』：族語教案與教學活動設計各乙份。 

(2)『族語教材編輯研習班』：詴編族語教材及教學指引各乙份。 

(二)成績考核： 

1.各班學員上課與實作表現，經講師評核表現優異，足堪提供學員楷模

者，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頒發獎狀，以玆鼓勵。 

2.優秀學員名單與實作成果亦將彙編成冊，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日

後教學、教材編輯等人才遴聘之參考。 

3.研習期間，學員之成果作品均屬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有，其有權

對外公開或分享。 

七、注意事項 

(一)為保障您參與研習之權利，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網路報

名系統自即日起開放，至 7 月 6 日（三）下午 5:00 關閉，逾期報名

者，恕不予受理。 

(二)學員如需申請公假、登錄公務人員或教師研習時數者，請務必於報

名表上勾選，並註明服務機關單位全名，以利提供妥善服務。公假

申請最遲務必於研習兩週前提出，逾期恕不受理。 

(三)學員經錄取同意參加本次研習，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放棄資格，亦

不得委由他人代替參加研習，違者將取消本年度參與進階研習其他

班別之資格，學員不得異議。 

(四)研習期間學員之膳宿與交通費用，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訂頒之

補助計畫辦理（補助計畫將隨錄取通知單寄發，並公告於研習網

頁，請密切注意）。 

(五)研習期間學員所提供之資料如有偽造、變造、冒用或不實等情事發

生，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本年度研習資格，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六)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悉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規定及相關會議

決議辦理。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0 年原住民族語言振興人員進階研習報名表  

從 何 處 得 知 

報 名 消 息 
□宣傳海報 □收到簡章 □網站宣傳 □簡訊宣傳 □親友告知 □其他            

中 文 姓 名  族 別  

族 語 姓 名  方 言 別  

身 分 證 字 號  性 別 □  男     □  女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學 歷 
□ 國 小 □ 國 中 □ 高 中 職 

□ 大 專 院 校   □ 研 究 所 

服 務 單 位 
                  □現職                   

□退休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日： 

夜： 
傳 真  手機  

緊 急 聯 絡 人  關 係  
聯絡

電話 

住宅： 

手機： 

E - m a i l 
 

通 訊 地 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戶 籍 地 址 
同通訊地址 

請打勾 □ 
□□□        縣市        鄉鎮市區                           

住 宿 □否   □是 用 餐 □葷    □素 
教師研習 

時數登錄 
□否  □是 

公 假 申 請 

□否    □是，公假核准與否由各單位自行採認。 

【服務機關全銜：               】 

※公假申請務必於研習兩週前提出，逾期恕不受理。 

公務人員研

習時數登錄 
□否  □是 

報 名 資 格 

( 必 備 條 件 ) 

□ 通過 _____年度族語能力認證考詴，並參加 _____年度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辦理之合格人員研習 36 小時期滿結業。 

相 關 專 長  

與 經 歷 

(可複選) 

□ 現職原住民族語教師（請擇一所服務學校填寫，並檢附服務證明或聘函） 

  服務單位：＿＿＿＿＿＿＿＿＿＿＿＿，服務期間自＿_年＿_月迄今。 

□ 曾任原住民族語教師（請擇一所最近服務之學校填寫，並檢附服務證明或聘函） 

  服務單位：＿＿＿＿＿＿＿＿＿＿＿＿，服務期間自＿_年＿_月～_＿年_＿月。 

□ 曾編輯族語教材，教材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出版：□否 □是【日期：＿＿年＿＿月，出版單位___________＿＿＿】 

□ 曾從事族語翻譯工作，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出版：□否 □是【日期：＿＿年＿＿月，出版單位___________＿＿＿】 

□ 無 

【請翻背面繼續填寫】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0 年原住民族語言振興人員進階研習志願表  

※  請針對欲參加之班別，以阿拉伯數字 1 或 2 標明志願順序，若無意

願參加，請於該班別前之志願順序欄註記「×」；因名額有限，每位

報名學員以至多錄取 1 種班別為原則，請審慎填寫志願表，且以取得 99 年

合格人員研習證書者為優先錄取。  

志願

順序 
研習班別 梯次日期 

 族語教學研習班 假日梯次：7/30~7/31、8/6~7、8/13~8/14 

 族語教材編輯研習班 平日梯次：8/18~19、8/25~26、9/1~2 

 


